














(2) 本合同第一条“服务内容” 中第 (六) 项“档案开放审核

辅助工作” 内容不少于 10000件档案的开放审核初审工作；

(3) 本合 同第一条“服务内容” 中第 (五) (七) (八 ) 项服

务内容完成50%以上。

3、 尾期款： 完成全部工作内容并验收合格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

价剩余20%的款项，即人民币伍拾陆万贰仟捌佰陆拾元整(¥562,860.00)。

4、 本合 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。

5、 乙方收款账

乙方变更收款账户的，应于甲方付款前7个工作日以书面形式通

知甲方，否则造成支付延误或经济损失的， 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

户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开户账号：

开户银行：

。

6、 甲方付款前，乙方应向甲方提供合法有效的足额税务发票 。

因乙方未按约定提供发票或因政府财政审批流程导致甲方支付延误

的，不视为甲方违约， 乙方不得因此拒绝履行本合同的相关义务 。

7、 如因宝安区财政局下达预算时间延误或金额减少导致无法按

照前面约定时间和金额支付的，则以区财政局预算下达的时间和金额

为准， 甲方不承担违约责任。

十一、 争议解决办法

执行本合同所发生的争议，由甲乙双方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

成，任何一方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。

十二、 违约责任

1 、 因乙方原因致甲方档案辅助业务服务出现程序履行不完善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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